
保定大法弟子杨淑芬携带真相资料不应成为被迫害的证据 

 

 

 

 

 

2002 年 6 月，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

2.7 亿年的藏字石，自然形成的巨石断面上，惊

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昭示着“天灭中共”
的天象。上图为藏字石风景区门票。 

保定新市区六十八岁法轮功学员杨淑芬在江魔头到保定的那天，在天威变压器生

活区门口，被三、四个警察非法搜查出真相资料，遭到警察绑架。之后，富昌派出所

指导员侯某、民警陈小伟又到杨淑芬家抢劫，掠走光盘和大法书。现在杨淑芬被劫持

到保定看守所。这是新市区公安分局、富昌派出所有关人员在执法犯法。大法弟子杨

淑芬携带真相资料没有任何违反国家法律、危害他人的犯罪行为。相反，人民公安随

意对公民搜身、绑架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发传单、“劝三退(退出党、团、队)”这些根本就不构成违法

犯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告诉人法轮功真相不是想和谁作

对，是为了救人良知与生命。中共诬陷歪曲的蒙骗宣传毒害了全国民众，使不明真相

的人们盲目仇恨、敌视法轮功，甚至助恶为虐迫害炼功人。当迫害好人的恶行遭报应

时，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应该告诉他们真相，给他们一个选择良知善念的机

会。“劝三退”是在行善救人。中共专制独裁，强制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申诉的权利，

蛮横的把所有上访、申诉人非法进行抓捕、关押，甚至劳教、判刑。作为身处险境的

法轮功学员,只能向社会呼吁，揭露迫害、制止迫害，这同时也是对行恶者的一种挽救。

中共一党专制为维护它的特权稳定，搞了十几次各种名堂的政治运动，整死、害

死了我们骨肉同胞八千多万，一个人杀人，法律要判死刑，一个党杀害了那么多无辜

百姓就完事了吗？常言说得好：人不治天治，老天有眼，谁干了坏事都得偿还。善恶

有报是历史的规律，谁也抗拒不了。天灭中共时，必然要祸及其党徒、以及其追随者。

因为中共是由一个个成员组成的，那么，作为它政治组织的党、团、队的一员，你不

表态退出，不脱离它，不就是他一伙的吗？那就会成为它的陪葬品。不管你信与不信，

与一个背负八千多万人命血债的残暴集团捆绑在一起，总不是个好事，是这个道理吧？

法轮功已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人赞颂；镇压法轮功的首恶江
泽民及帮凶罗干等人已被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阿根廷联邦法院裁决逮捕江泽民、
罗干等人，已发了国际逮捕令。全球公审迫害元凶的序幕已经拉开，所有参与行
恶者都将难逃人间法律和天理的惩罚！ 

在此正告新市区公安局、富昌派出所那些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再
助恶为虐、逆天意而行了，立即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杨淑芬。清醒吧，“善恶有
报”是天理。赶紧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不要执迷不悟跟随恶党犯罪。许多警察
都在为自己留后路，近七千多万人退党大潮表明中共解体已成定局。 


